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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726 民 初
1729号

赵红心、王红霞：本院
受理原告何竹英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请求：二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 60000 元 及 利 息（自
2014 年 5 月 21 日起按月
息 1.5%计算至判决实际
履行之日止）。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和15日内。定于2017
年7月4日下午14时50分
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34号

赵红心、王红霞：本院
受理原告石元福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请求：二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 50000 元及利息（按月
息 1.5%从 2014 年 6 月 23
日起计算至判决履行确
定之日止）。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7年
7月4日下午15时10分在
本院第 8 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957号

陈清：本院受理原告
吴芬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请求：原、被告离婚；婚
生女陈妍茜由原告抚养成
人，被告支付抚养费、教育
费、医疗费等费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7年7
月5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
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916号

项建华：本院受理盛
全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分公司诉项建华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5
日上午9点20分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120号

张晓丹：本院受理江
世伟诉张晓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7月5日上午
9点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055号

陈金樟：本院受理虞
明强诉陈金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7月5日上午
9点4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77号

杨春莲：本院受理林
德强诉黄维源、杨春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5
日下午14点00分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开庭进行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90号

柳景华：本院受理原
告于王帅与被告柳景华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
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民
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7年6月30日
上午8 时 40 分在本院第
12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923号

陈荣前、周宝清：本
院受理原告黄冠深与被
告陈荣前、周宝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8923号的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408号

张泓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与被告
张泓洸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8408号的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565号

黄文章：本院受理原
告王云峰诉被告黄文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11
日下午14时40分在本院
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521号

黄顺禄、吴仙英：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
县支行诉你们之间的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75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005号

邱培育、张秦郡：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韵诉你
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初 70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003号

邱培育、张秦郡：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韵诉你
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700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386号
赵海青：本院受理的

原告方吉松诉你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7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476号

吴红标：本院受理原
告项根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8476号民事判
决书。主文如下：由被告吴
红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韦雄俊借款
60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9
月24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1352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2002元，
由被告吴红标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736号

毛安、魏淑鸳：本院
受理原告项根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
初 8736 号民事判决书。
主文如下：由被告毛安、魏
淑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项根华借款
100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
8月16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2950元，
由被告毛安、魏淑鸳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734号

魏淑鸳、毛安：本院
受理原告项根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
初 8734 号民事判决书。
主文如下：由被告魏淑鸳、
毛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项根华借款
50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4
月8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1700元，
由被告魏淑鸳、毛安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4835号

叶惠舟、谢财根：本
院受理原告陈世莲与被
告叶惠舟、谢财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
民初483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叶惠舟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陈世莲借款本金
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
期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
从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
际归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息据实计算）；二、被告谢
财根对第一项款项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被告谢财根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叶惠舟追偿。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叶惠舟、谢
财根共同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983
号

戴吴杰：本院受理原
告方蛇良诉你健康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
院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 告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原告起诉要求戴吴
杰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
计45800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446号

衢州市柯城德宝橱
柜商行、周兰珍、浙江健
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衢
州悠然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彭雪芳与被
告衢州市柯城德宝橱柜
商行、周兰珍、浙江健财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衢
州悠然贸易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802民初544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解
除原告彭雪芳与被告衢
州市柯城德宝橱柜商行
关于订购橱柜的协议；
二、被告衢州市柯城德
宝橱柜商行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彭雪芳预付款及定金
合计15000元，并另行支
付原告彭雪芳定金 4700
元，两项合计 19700 元；
三、驳回原告彭雪芳的
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元，由原告彭雪芳负
担20元，被告衢州市柯城
德宝橱柜商行负担 93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550号

衢州万峰投资有限
公司、王万根：本院受理
原告李云游你车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5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被告衢州万峰投资
有限公司、王万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
同归还原告李云游借款
本金 1600000 元及利息
（自2014年12月5日起按
照月利率 1.5%计算至借
款清偿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民初724
号

叶炳根：本院受理原
告龙游立新兽药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关
于互联网裁判文书规定
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要求你支付货款 13282
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17年7月17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浙江省
龙游县人民法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904
号之一

林影弟、张弘、金俊
伶、柳立功、黄惠平、张
弸、吴晓秉、葛强、葛雁、
孔敏：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市分行与你们及被告
衢州市荣康氟材料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浙江法制报上刊
登公告向你们送达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书存在
笔误，应予更正，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2016）浙
0802民初904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24民初2842
号

吴坚新、吴相康、吴
翔：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仙居支行与你们
及吴土珍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1024 民初
28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1024民初2843
号

吴坚新、吴相康、吴
翔：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仙居支行与你们
及吴土珍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1024 民初
284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仙居县人民法院

陈慧芬：本院受理原
告温岭市新江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与张辉、赵
海兵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审判
长赵敏丹、人民陪审员叶
丽华、赵友妙）、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起
诉要求你与张辉返还借
款本金 56715.56 元并支
付自 2016 年 6 月 13 日起
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按月利率 20‰计算的利
息、罚息（详细金额见所
附清单）;被告赵海兵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本案诉讼费由你与张
辉、赵海兵承担。此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你应
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
大溪人民法庭提交证据
材料，逾期不交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
2017年6月23日上午9时
00 分在温岭市大溪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3
月 27 日第 4 版法院公告
栏中，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481 民初 1237
号，开庭时间应为“2017
年 7 月 7 日上午 9 时 00
分”，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3 月 27
日第4版法院公告栏中，
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
0481民初1246号，开庭时
间应为“2017年7月7日上
午9时20分”，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3月27日
第4版法院公告栏中，海宁
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
民初1248号，开庭时间应
为“2017年7月7日上午9
时40分”，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受理的原告张海敏诉被
告黄温梁、黄理定、叶郁
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黑
体字及文内部分案号应
为“（2017）浙 0302 民初
455号”，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3 月 27
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8 民初 3581
号公告，开庭时间应为

“2017年5月31日上午9:
00”，特此更正。


